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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女士：  
 
 

《建築物管理 (第三者風險保險 )規例》 (第 146號法律公告 ) 
 
 
  本部現正審議上述規例的法律及草擬事宜，希望閣下能澄清

下列各點。  
 
第 3(1)條  
 
有何作為或不作為可歸咎於受保法團？例如，受保法團的僱員未有遵

照受保法團的安全警告，疏忽將油濺在建築物公用部分的地上，有訪

客踏在油上滑倒導致身體受傷。在此情況下，該受保法團須否為訪客

身體受傷負上法律責任？  
 
第 3(2)(d)(i)至 (iv)條  
 
上述條文是否與在建築物的公用部分儲存如核燃料 (第 3(2)(d)(i)條 )、核

裝置 (第 3(2)(d)(ii)條 )、任何應用原子分裂的武器 (第 3(2)(d)(iii)條 )或化

學武器 (第 3(2)(d)(iv)條 )等有關？若然，是否經常發現這些項目儲存在

建築物的公用部分以致須將其豁除於保單之外？  
 
第 7(4)條  
 
可否舉例說明協議與共識如何區別？  
 
第 6(7)及 (8)條  
 
該兩條文有何關係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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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(1)(b)條  
 
可否舉例說明保險公司在何情況下可廢止或取消有關保單？  
 
第 8(3)條  
 
是否有必要賦權保險公司向受保法團追討有關款項？  
 
第 8(4)條  
 
與規例草稿比較，為何有必要加入此項新訂條文？  
 
第 9(1)條  
 
何人須就有關的法律程序通知保險公司？  
 
根據第 9(1)條，保險公司除非於指定期間內接獲提出法律程序的通知，

否則無須支付任何判定的款額。如受保法團未有遵照保單條件根據第

9(1)條就提出法律程序事宜通知保險公司，第 9(1)條如何配合第 6(7)
條？  
 
第 9(3)條  
 
請舉例說明有關 “有關的保單 …憑藉保單中所載的任何條文而取消 ”的
情況？  
 

謹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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